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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8月2日讯 8 月 1 日，青岛市
教育局印发《促进青岛市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专业发展的若干激励措施》的通
知，旨在推动教师更好关心关爱学生成
长、密切加强家校沟通，促进家庭教育
指导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创新家校社协
同育人机制。

市教育局每学期择优选拔15节公开
课，每个区（市）每学期择优选拔10节公
开课。教师承担的青岛市“家长开学第
一课”、“五步教学法”展示课、“家长大课
堂”的家庭教育课程认定为市级公开课；
由市、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组织
讲授的家庭教育讲座，视为相应级别公
开课。独立承担或主持的由市教育局主

办的家庭教育指导节目，认定为市级公
开课。两年内同一人的家庭教育微课被
市教育局选中5个及以上，其系列家庭教
育微课可被认定为一次市级公开课。

2023 年，完成家庭教育“一师一优
课”评选 156 节；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2024 年该课评选增加到 200 节，2025 年
该课评选增加到 300 节。2023 年，完成
家庭教育优质课（以“五步教学法”为主
要授课方式）评选150节；在保证质量的

情况下，2024年该课评选增加到200节，
2025年该课评选增加到300节。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参加青岛市教学能手评选，在保证
质量的情况下，2025年计划评选家庭教
育方向的教学能手50名。鼓励支持家庭
教育方向的教学能手参加青岛市学科带
头人评选，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2025年计
划评选家庭教育方向的学科带头人20名。

市教育局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纳入

名师培养工程，利用三年时间培育30名家
庭教育名师。遴选 30 名主持人建立家庭
教育名师工作室，纳入名师工作室建设规
划。对获评“家校社协同育人品牌区”的区

（市），在培育名师和名师工作室时，各增加
1个推荐名额。

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讲授的由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按规定安排的家庭教育课程全
部计入工作量。在市级教育教学规划课题
中，设置家庭教育专项。市教育局每年评
选 100 名“家校社协同育人标兵”，并进行
通报表扬。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在评先评
优等相关推荐工作中，同等条件下向获评

“家校社协同育人标兵”的教师倾斜。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早报8月2日讯 8月2日上午，青岛
市召开新闻发布会，由青岛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对《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开展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实施意
见》进行政策解读。此次小城镇创新提
升行动将选取14个小城镇（含远离城区
的涉农街道），因地制宜开展卫星镇、县
域次中心镇、特色专业镇培育试点，强化
政策扶持，提升功能品质，力争到 2025
年，试点镇在创新提升方面取得成功经
验，有1—2个镇实现镇区常住人口10万
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亿元的“双十”
目标，有 5 个左右的镇进入全国千强镇
行列，引领带动全市小城镇高质量发展。

小城镇建设初见成效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丁树更介绍，2011 年以来，
我市通过乡镇合并、撤镇设街道，建制镇
数量由77个精简为36个，镇均建成区面
积2021年达到6.88平方公里，是全省镇
均水平的 1.84倍，扭转了小城镇小、散、
弱的局面。特别是泊里、蓝村、南村、李
哥庄、姜山 5镇（街）自 2013年列入全市

小城市培育试点以来，规划水平、建设品
质和发展速度全面提升，镇均建成区面
积扩大到22.58平方公里，已经初步彰显
出了小城市的气质。

这次制定并推出《青岛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开展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
的实施意见》，提出“强化分类引导，激
活内生发展动力”“强化规划引领，优化
区域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撑，促进人
口有序集聚”“强化服务功能，改善人居
环境品质”等四大任务，分类引导，示范
引领，全面重塑我市小城镇的发展方

式，品质化消费需求，持续激发小城镇的
增长潜力。

14个小城镇入选试点名单

为加强小城镇建设，青岛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多次开展实地调研，组织相
关市直部门、区（市）主管部门及部分小
城镇等召开座谈会，征集相关政策措施，
结合青岛实际起草了《青岛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开展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
实施意见》，同时，经过区（市）推荐、部门

打分、专家评审，选定了 14 个小城镇进行
试点。14个试点小城镇中6个镇进入了省
级试点镇名单，形成了“6+8”省、市两级试
点镇创建体系。14 个镇根据自然禀赋不
同，分成卫星镇、县域次中心镇、特色专业
镇三种类型打造。

卫星镇有4个，突出一个“精”字：西海
岸新区泊里镇、即墨区蓝村街道、胶州市李
哥庄镇、平度市南村镇为卫星镇。据统计，
这4个镇（街）的GDP都已超过百亿，占所
在区市比重均超过10%。

县域次中心镇有 4 个，突出一个“新”
字：分别是西海岸新区大村镇、胶州市铺集
镇、平度市新河镇、莱西市姜山镇。大村镇
重点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高效农业双轮
驱动；铺集镇引入实木家具龙头企业，正在
打造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创新制造中心；
新河镇高端化工、草编工艺品走出国门；姜
山镇已经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现代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主导产业，荣获全
国基金小镇热力指数排行榜第二名。

特色专业镇有6个，突出一个“特”字：
分别是西海岸新区琅琊镇、即墨区田横镇、
胶州市洋河镇、平度市崔家集镇、莱西市南
墅镇、莱西市夏格庄镇。这些专业特色镇
在文化、生态、矿产、农业等方面具备独特
的资源禀赋，比如洋河镇依托上合示范区，
全力打造“上合国际食品创新中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早报8月2日讯 8月2日上午，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岛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新出台的

“一揽子政策”相关情况。据介绍，青岛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今年上半
年共垫付案件 649 笔，垫付金额 2666
万元，“救急救难”“先抢救后付费”的
人道救助模式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出台“实施细则”

2020年《青岛市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累计
垫付金额突破1.3亿元，为道路交通事
故受害人构筑起生命安全的基础防
线。新出台的《青岛市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救助基
金筹集、使用和管理体制，扩大了使用
范围，强化高效便民服务。

《实施细则》适当扩大救助基金使用
范围，增加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和被
保险人为救助对象；延长救助时间，将垫
付抢救费用时限由 72小时延长至 7日，
特殊情况下超过 7 日的抢救费用，可以
由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经批准后垫
付；修改垫付抢救费用标准，取消了垫付
的抢救费用原则上不超过 10 万元的限
制；适当扩大垫付的丧葬费用范围，对符
合垫付要求的，按照有关标准垫付。

除此之外，压缩救助基金办理时限，
救助效率进一步提高。救助基金运行管
理机构审核时限由 5 个工作日缩短至 3
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资金划转时限由
3个工作日缩短至2个工作日；救助基金
运行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救助基金筹
集、使用管理信息系统，设立热线电话，
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及时受理、
审核垫付申请。

青岛市为加强救助基金使用管理，

规范救助基金的核销工作，在全省率先
出台了《青岛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追偿核销实施细则（试行）》，填补了
青岛救助基金核销制度的空白，使救助
基金筹集、垫付、追偿、核销实现全流程

“闭环”管理。
同时，完善核销程序，明确由救助

基金运行管理机构履行救助基金的追
偿程序和职责，对超过两年确实无法追
偿的，提交市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进行
核销审查，审查通过后报市财政局进行
核销审批。

实现“一键申请”

近年来，为使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
及时救治，最大限度减轻救助对象的经
济负担，青岛推动建立起快速发现、及时
救援、有效救治、妥善救助“四位一体”联
动机制，在全省率先实行了“政府购买服

务、专业机构运营、统筹规范管理、统一
标准运作”的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
理新模式；简化救助程序，同步开发了

“救助基金”微信小程序，实现了“一键申
请”“非接触式垫付”和“即时进度查询”，
大幅提升了救助质效；协调全市28家医
院开通救助“绿色通道”，抢救速度和救
治水平大幅提升。

按照《实施细则》有关要求，青岛修
订出台了新版的《青岛市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操作规程》，重点修订
了审核制度、核销程序、日常考核3个方
面的内容。其中，明确了实行分级审核
垫付，垫付费用10万元（含）以下的由救
助基金运行管理机构审核；10万至18万
元（含）的由救助基金运行管理机构报市
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审核；18万元以上
的由市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会同主管部
门审核，审核更加标准规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未来三年，14个小城镇率先“走强”
青岛开展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 力争到2025年1—2个试点镇实现“双十”目标

先抢救后付费 垫付时限延长至7日
青岛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新规出台 上半年共垫付金额2666万元

三年培育30名家庭教育名师
青岛出台措施促进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业发展

西海岸新区泊里镇。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王冰洁 摄


